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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2638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1,5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的 25.00%。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2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892.5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82.5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12 月 9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8

日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７

，

５７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３７

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

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４１０

，

３４１０

末“

５

”位数：

０００４２

，

１２５４２

，

２５０４２

，

３７５４２

，

５００４２

，

６２５４２

，

７５０４２

，

８７５４２

末“

６

”位数：

００９２５９

，

２０９２５９

，

４０９２５９

，

６０９２５９

，

８０９２５９

末“

７

”位数：

３９５１４３１

，

１９５１４３１

，

５９５１４３１

，

７９５１４３１

，

９９５１４３１

，

１９４２８２２

，

６９４２８２２

末“

８

”位数：

８５５３９７６８

，

３５５３９７６８

，

９６２２１９７９

末“

９

”位数：

１２１９５０３５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７３

，

４７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７

，

５７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３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

，

５７５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２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３７８．７５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４１６．１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５８．８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９５５．７４７５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１

，

５１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３

，

９０１．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７３．８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５７３４４９６％

，有效申购

倍数为

３

，

４９９．７５２４４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情况的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

制名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发行公

告》中披露的

２７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７６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３

，

６７４

，

７３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８

，

３４８

，

１４０．００ ６１．０５％ ２７

，

３１８

，

５０３．００ ７０．０３％ ０．０３２７２４０６％

Ｂ

类投资者

５６

，

２５０．００ ０．４１％ １５６

，

０３３．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２７７３９２０％

Ｃ

类投资者

５

，

２７０

，

３４０．００ ３８．５４％ １１

，

５３６

，

９６４．００ ２９．５７％ ０．０２１８９０３６％

总计

１３

，

６７４

，

７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

，

０１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余股产生，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２８５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７２

邮箱：

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2084

号）。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40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6744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63%。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27.3256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1,427.3256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发行数量的74.0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25.94%。根据《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03.65150倍，高于100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新股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855,000股）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10,418,256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4.06%；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8,855,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45.94%。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0.0196697973%，有效申购倍数为5,083.93648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2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12月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674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63%。

截至2022年11月30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星源卓镁高管资管计划 726,744 24,999,993.60 12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2022年12月12日（T+4日）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

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投资者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全

部申购均为有效申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2月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按照初步询价

结果，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为5,739家，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对

象数量为5,739家，有效申购数量为3,180,940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427.3256万股的

2,228.60152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1,041.8256万股的3,053.23655倍。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180,94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

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和初步获配信息如下：

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占比

初步配售

数量（股）

初步配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

总量比例

A 1,719,380 54.05% 7,304,408 0.042482801940% 70.11%

B 2,790 0.09% 9,374 0.033598566308% 0.09%

C 1,458,770 45.86% 3,104,474 0.021281449440% 29.80%

合计 3,180,940 100.00% 10,418,256 0.032752129874%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本公告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755-81682752、0755-8168275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2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2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7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6171

末“5” 位数： 56837,16837,36837,76837,96837,20587,45587,70587,95587

末“6” 位数： 882927,082927,282927,482927,682927,847009

末“7” 位数：

8862354,0862354,2862354,4862354,6862354,5340781,

0340781

末“8” 位数： 7417315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7,71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我公司拟将浙江分公司的营业场所由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 29 号迪凯

银座 2302室”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解放东路 29号迪凯银座 2301、2302室” 。

此项变更尚需工商登记机关审批核准后

方可完成。

分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 投 诉 电 话 ：

0571-85789707�

特此公告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2022年 12 月 8日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分公司

营 业 场 所 变 更 的 公 告

股票代码：002083� � � � �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71

债券代码：128087� � � � �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送达本公司的

《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拟转让其持有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控制权变更的告知函》，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

为：

“为更好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据战略发展规划，我公司拟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坊市城投集团” ）开展战略合作：我公司拟通过股份转让、一致行动关系等方式将贵公司控制权转让给潍坊市城投集团，交易完

成后贵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潍坊市城投集团。 ”

本次变更不会导致股东违反法定持股要求和原有持股承诺。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193� � � � � �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2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证

券代码：“002193” ）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2年12月6日、2022年12月7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未主动发布或引导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主动买卖本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

告》。 在该年报中，披露了正在研发的“抗菌抗病毒可机洗毛精纺面料的开发与研制” 项目。 现就

相关事项进行风险提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目前，“抗菌抗病毒可机洗毛精纺面料的开发与研制” 项目处于中试阶段，尚未形成批量

生产，其应用及市场前景尚待进一步明确，抗病毒抗菌效果需经市场检验，市场对该技术的认可和

接受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88157� � �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6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颜耀凡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34,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颜耀凡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034,471股，即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30%。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数量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

定。

若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主体将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颜耀凡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东

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颜耀凡 5%以下股东 1,034,471 1.30% IPO前取得：1,034,471股

注1：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注2：颜耀凡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亦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颜耀凡

1,116,

476

1.40% 2021/12/7～2022/10/19 70.00-124.70 2022年3月30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颜耀凡

不 超 过 ：1,

034,471股

不超过：

1.30%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1,034,471

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1,034,

471股

2022/12/3

0～

2023/6/28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

得

自身 资

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颜耀凡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①本人既不属于松井股份的财务投资者，也不属于松井股份的战略投资者，本人力主通过长期

持有松井股份股份，进而持续地分享松井股份的经营成果。 因此，本人具有长期持有松井股份股份的

意向。

②在本人所持松井股份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出于自身需要，本人存在适当减持松井股份股份的

可能。 于此情形下，本人减持之数量、比例、金额等应符合本人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以及监管机构的

规定。

③如松井股份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行为，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④如本人拟减持松井股份股份，将在减持前15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该等减持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方式依法进行” 。

2、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股东颜耀凡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股东严格遵循上述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84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2-122

债券代码：128079�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英联转债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2月6日收到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郑涛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获悉郑涛先

生的父亲郑士良先生于2022年11月 25日至2022年12月1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郑士良先生关于公司股票的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1 2022年11月25日 买入 3,300 12.01 39,633

2 2022年11月28日 买入 2,700 11.07 29,889

3 2022年12月1日 卖出 6,000 10.72 64,320

上述短线交易卖出均价低于买入均价，本次操作未获取收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士良先生的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查了相关情况，郑涛先生及其父亲郑士良先生亦积极配合。 公

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和解决措施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

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

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

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

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郑士良先生为郑涛先生的父亲，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短线交易行为。 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按“构成短线交易股份数

量×（卖出均价-买入均价）”计算为-5,202.00元。 郑士良先生本次短线交易未获得收益，不存在公

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的情形。

2、经核查，本次短线交易系郑士良先生对证券交易系统操作不熟悉，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

充分所致，郑涛先生对该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本次短线交易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郑涛先生对于未能对其亲属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

责，郑士良先生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交易的严重性，对因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

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并将在今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郑涛先生及其亲属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

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 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

司股票。

3、公司将不断强化培训宣导，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审慎操作，督促相

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郑涛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 � � �公告编号:2022-063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份产销数据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1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 本月数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1237 7238 -18.71%

其中：大型车 702 4128 20.60%

中型车 505 2106 -13.44%

轻型车及物流车 30 1004 -67.06%

销量 1218 7302 -10.97%

其中：大型车 752 4080 32.81%

中型车 444 2078 -12.84%

轻型车及物流车 22 1144 -58.34%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能以公司产

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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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客车）于2022年6月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国投）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中通客车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不超过1180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902%。

公司于12月7日收到股东山东国投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获悉股

东山东国投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减持原因：经营发展的需要

（二）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

（三）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四）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减持股数占

总股本的比

例

减持股份

来源

山东省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集中

竞价

2022年 7月 15日至

2022年12月7日

18.67

11,799,

939

1.99%

非公开发

行认购的

股份

二、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892.1492 18.37 7098.1592[注1] 11.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92.1492 18.37 7098.1592[注1] 11.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山东国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

份2613.99万股，占比4.40%。

三、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山东国投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8日


